广东省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监测技术服务（2026年）采购需求征集内容
一、项目概况：
(一）有关说明：
1.投标人须对本项目的采购标的进行整体投标，任何只对本项目采购标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数量进行的投标都被视为无效投标。
2.采购需求中标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必须逐条进行响应，有任何一条负偏离的，将导致无效投标。
3.采购需求中标注“▲”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4.本章中主要商务要求中的“标的提供的时间”、“标的提供的地点”、“付款方式”、“验收要求”内容均为实质性的条款，投标供应商必须对此响应并完全满足或优于这些条款，否则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bookmark: _GoBack]采购包1（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监测技术服务）：
1.主要商务要求
	标的提供的时间
	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成果报告并通过验收。

	标的提供的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第1期为(预付款)：支付比例70%，签订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
第2期为(进度款)：支付比例20%，提交项目成果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
第3期为(尾款)：支付比例10%，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
注：中标人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1）合同；（2）中标供应商开具的正式发票；（3）中标通知书。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具体支付方式及时间因财政资金到账时间影响而导致实际付款方式或付款时间迟延的，采购人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如项目发生合同融资，采购人应当将合同款项支付到合同约定收款账户。

	验收要求
	1期：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成果应按照国家、广东省林业主管部门的有关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质量；
（1）中标人提交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成果的形式：8处国家(国际)重要湿地年度监测报告单行本(含文本、附表、附图和附件以及矢量数据等)电子版及纸质材料30套，提交方式为纸质版。
（2）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中标人按照国家、广东省林业主管部门的有关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质量，成果报告能满足国家、省级和地方的有关规定，通过验收。
（3）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由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组织相关专家对成果进行验收，中标人协助并配合。
（4）验收的时间和地点:由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具体安排。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其他
	


2.技术标准与要求
	序号
	核心产品（“△”）
	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分项预算单价（元）
	分项预算总价（元）
	所属行业
	技术要求

	1
	
	其他林业服务
	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监测技术服务
	项
	1
	800000.00
	8000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详见附表一



附表一：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监测技术服务
	参数性质
	序号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1 
	一、总体目标
为全面落实《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78号）精神，做好2026年度全国林草湿荒调查监测工作，准确掌握广东省国家（国际）重要湿地资源现状和变化情况，科学评价广东省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支撑湿地资源保护监管、林长制督查考核以及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开展2026年度广东省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监测工作。

	
	2 
	二、主要任务
按照国家、广东省有关的政策文件、相关技术标准及规程规范，遵循相关技术要求，开展2026年度广东省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监测工作。

	
	3 
	三、监测对象
广东省2处国家重要湿地，分别是广东省珠海市中华白海豚国家重要湿地、广东省南雄孔江国家重要湿地；6处国际重要湿地，分别是广东湛江红树林国际重要湿地、广东惠东港口海龟国际重要湿地、广东海丰国际重要湿地、广东南澎列岛国际重要湿地、广东广州海珠国际重要湿地、广东深圳福田红树林国际重要湿地。

	
	4 
	四、监测指标
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监测内容包括：国家（国际）重要湿地范围和面积、湿地类型和面积、水源补给状况、水质、地表水富营养化程度、湿地植被覆盖率、物种多样性、水鸟种类和数量、珍贵濒危物种数量、珍贵濒危物种种群数量情况、珍贵濒危物种栖息地情况、动植物入侵状况、土地（水域）利用方式变化状况、社会影响共14个指标。以及针对日常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5 
	五、技术标准及规范
(1)《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TD/T 1109-2025）；
(2)《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地类认定细则》（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年）；
(3)《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
(4)《全国林草生态综合监测2025年度动态监测方案》；
(5)《2025年广东省湿地调查监测操作细则》；
(6)《自然保护区主要生态因子监测技术规范》（DB44/T 1791-2015）；
(7)《自然保护区及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程》（DB53/T 391-2012）；
(8)《生物多样性（陆域生态系统）遥感调查技术指南》（HJ1340-2023）；
(9)《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HJ710.1-2014）；
(10)《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HJ710.12-2016）；
(11)《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HJ710.3-2014）；
(12)《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710.4-2014）；
(13)《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HJ710.5-2014）；
(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HJ710.6-2014）；
(15)《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HJ710.7-2014）；
(16)《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HJ710.8-2014）；
(1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1）；
(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
(1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T 2.3-2018）；
(2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21）；
(2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22）。

	
	6 
	六、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调查内容
根据《全国林草生态综合监测2025年度动态监测方案》以及《2025年广东省湿地调查监测操作细则》，对广东省2处国家重要湿地和6处国际重要湿地进行逐一外业调查和监测，形成单行本监测报告，并根据监测结果对广东省8处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进行汇总分析，形成2026年广东省国家（国际）重要湿地汇总报告。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监测内容包括2025年度面积及变化率、水源补给状况、水质、地表水富营养化程度、植被面积及变化率、物种多样性及变化率、濒危物种种群数量及变化率、濒危物种栖息地面积及变化率、水鸟数量变化率、濒危物种数量变化率、植物入侵物种等监测指标。（涉及濒危物种的监测数据需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信息保密及共享规定。）
（二）资质要求及团队服务
供应商需具备较高专业质素，且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林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且具有林草类教授级或正高级职称者优先；安排不少于30人的技术人员团队应具备农业、林业、林学、森林经理、森林培育、风景园林、生态学、动物学、植物学、草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环境工程、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且具有林草类的教授级或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者优先。根据采购人要求落实应急工作机制，快速响应。

	
	7 
	七、提交成果
（1）监测报告
2处国家重要湿地监测报告单行本；6处国际重要湿地监测报告单行本。
（2）图件
2处国家重要湿地范围图、湿地类型分布图以及土地利用现状图；6处国际重要湿地范围图、湿地类型分布图以及土地利用现状图。
（3）矢量数据库
2处国家重要湿地范围和湿地类型矢量数据库；6处国际重要湿地范围和湿地类型矢量数据库。

	
	8 
	八、验收要求
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成果应按照国家、广东省林业主管部门的有关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质量，：
（1）中标人提交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成果的形式：8 处国家(国际)重要湿地年度监测报告单行本(含文本、附表、附图和附件以及矢量数据等)电子版及纸质材料 30 套，提交方式为纸质版。
（2）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中标人按照国家、广东省林业主管部门的有关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质量，成果报告能满足国家、省级和地方的有关规定，通过验收。
（3）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由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组织相关专家对成果进行验收，中标人协助并配合。
（4）验收的时间和地点:由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具体安排。

	
	9 
	九、其他要求
（1）如因国家政策、技术规程、操作细则等发生变化，需按照最新的国家政策、技术规程、操作细则等开展工作，若投标人未满足“政策动态调整”要求，导致的返工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投标人针对采购需求，应对本项目进行重点难点分析，并制定工作方案。
（3）投标人应制定完整的质量保证措施及安全生产管理方案。
（4）投标人应提供服务承诺，为项目后续工作提供保障。
（5）投标人应配备充足的人员，为本项目投入的服务人员具备专业性。
（6）投标人应满足本项目所需的技术能力要求及同类项目经验。

	说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响应）无效。
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如有），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响应）条款。







